QS-G-0/SR-001

检测委托（协议）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委
托
内
容
	产品
信息
	产品名称
	前座总成
	型号规格
	6900010-27-C00

	
	
	商    标
	-
	生产单位
	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	
	样品
描述
	样品数量
	1件
	样品状态
	样品完好

	
	
	生产日期
	2020年11月 10日
	送达日期
	 年   月   日

	
	
	保密要求
	
	样品描述
	见附件

	
	
	转化报告
	 

	
	检测
依据
	(公告强检、□委托试验

试验标准号: GB11550

	
	检测
项目
	汽车座椅及固定装置强度、汽车座椅头枕性能

	
	检测
要求
	■按国家/行业标准进行检验，出具检验报告；
□按企业标准要求进行检验，出具检验报告；
□其他要求：

	
	检测
样品
处理
	试毕后样品按照下列第  1   种方式处理：
1.退还，由委托单位自行取回，零部件样品免费保存30天，逾期按照本节第3条处理，整车样品免费保存90天，逾期计日收取保管费用； 

2.退还，由检测机构代为邮寄，所需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；
3.不退还，由检测机构按照样品管理有关规定处理。

	
	检测
结果
处理
	检验结果、报告按照下列第  3  种方式处理：
1.由委托单位自提；
2.由检测机构邮寄，所需费用由检测机构承担；
3.出具电子版报告发送到电子邮箱即可，电子邮箱：liangshiqi@bjghrc.com
4.直接将检验结果提交给委托单位，不出具报告。

	
	检测
变更
记录
	

	委 托 单 位
	检 测 机 构

	单位名称(盖章)：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单位代表：
通讯地址：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-3号厂房
电    话：19969507284
电子邮箱：liangshiqi@bjghrc.com
邮    编：130000
日    期：2020年11月 17日
	任务单编号：
检验费用：
  ■应收：      元（含6%税）
  □见结算清单，按实际发生费用结算
承检部门：零部件部
经 办 人：
日    期：2020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：
（1）本文件一式三份，甲方1份，乙方2份, 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，电子版回复发件邮箱；
（2）如寄送报告、发票地址与委托单位地址不同请在此备注栏里注明。



附件：产品描述

送检产品描述
	产品名称
	型号规格
	样品描述

	前座总成
	6900010-27-C00
	适用的车辆制造商及型号：长春一汽J6

结构型式：可调
座椅总成质量(Kg)：19.8
座椅总成的外形尺寸（mm）：640*521*1205
靠背设计角度：15º

靠背重量（带头枕）kg：9.32

座椅总成安装位置：前排右侧

座椅总成的结构形式：整体式

座垫的结构形式：

靠背的结构形式：靠背角度位移:设计位置向前23°，向后24°

座椅总成质心位置：(-101,735,530)

R点坐标mm：(-240,730,667)

护面材料（所有配置）：主料FDZQ0259BK0A1 辅料FDVQ0304BK0A1

座椅头枕：实心

头枕骨架：整体式


覆盖产品描述
	序号
	产品名称
	型号规格
	与典型产品差异

	1
	前座总成
	6900010-B27-C02
	结构相同，图号不同

	2
	前座总成
	6900010-D04-C00
	结构相同，图号不同

	3
	前座总成
	6900010AD04-C00
	结构相同，图号不同


试验结算及发票信息确认单
我中心已完成贵方委托的试验内容，请按照以下账户信息付款并确认发票信息。
收款信息如下：
	收款方名称
	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	备注

	开户行名称
	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支行
	

	账      号
	22050146030000001470
	

	金额（元）
	
	


发票开具确认，是否需要开具发票：
□否；
■是，请填写以下发票信息；
发票信息如下（委托方请填写），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，电子版请回复发件邮箱。
	项目（车辆）名称
	规格型号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备注

	前座总成
	6900010-B27-C00
	1
	   元
	    元
	可另附清单

	委托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

	纳税人识别号
	91220101MA149JDC4T
	

	地址、电话
	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-3号厂房  01089774857
	

	开户行名称
	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环城支行
	

	银行账号
	4200223009200017968
	

	经办人： 梁诗棋
	联系电话：19969507284


以下信息由我方填写，我方开票信息如下：
	名      称
	长春汽车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	备注

	纳税人识别号
	91220101715303515P
	

	地址、电话
	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街1063号 0431-85788326
	

	开户行名称
	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支行
	

	账      号
	22050146030000001470
	

	项目管控部
	部门领导：
	经办人：
	日期：

	运营发展部
	部门领导：
	经办人：
	日期：


